
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房和垃乡建设局

承德高新妓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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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

通 知

尊敬的排水户 :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21号令 《城镇污

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 (以 下简称 《办法》)已 于 2

015年 3月 1日 起施行。 《办法》规定:从事工业、建筑、餐

饮、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等 (简称排水

户)向 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,应 当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

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。

现通知如下 :

一、请上述未办理排水许可手续的企事业单位 自收到此

通知 3日 内到高新区行政审批局免费申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

许可证。逾期未按规定办理排水许可的,将按相关规定给予

处罚。



二、申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所需材料样表可由承

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官网 (http://www。 cdkfq。 gOⅤ。cn/)

政务公开建设局板块中下载。

具体申领事项可咨询承德高新区行政审批局 :

联 系 人:梁雪楠 联系电话:2056952

联系邮箱:16硐3055钥 Oqq。 ∞m

附件 1。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应提交的材料清单

2.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摘要

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住

承德高新技术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承德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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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⒉

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
摘 要
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

设施覆盖范围内,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

设施,或者在雨水、污水分流地区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的 ,

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给予警告;逾期不改正或者

造成严重后果的,对单位处 10万元以上 ⒛ 万元以下罚款 ;

对个人处 2万元以上 10万 元以下罚款,造成损失的,依法

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排水户未取得排水许

可,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,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

停止违法行为,限期采取治理措施,补办排水许可证,可 以

处 50万元以下罚款;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 ,

可以处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

担赔偿责任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 排水户未按照排水许可证的要求,向 城镇

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,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

为,限期改正,可 以处 5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严重后果的 ,

吊销排水许可证,并处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,对列

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,处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

罚款,并将有关情况通知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,可以向社

会予以通报;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赔偿责任;构成犯罪的 ,

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排水户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事项变

更,未按本办法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

的,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可 以处 3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九条 排水户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排

水许可的,可 以处 3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

赔偿责任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

他突发事件,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

安全运行,没有立即停止排放,未采取措施消除危害,或者

并未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的,城

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处 3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从事危及城镇排水设施

安全的活动的,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,限

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,并给予警告;逾期不采

取补救措施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,对单位处 10万元以上 30

万元以下罚款,对个人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罚款;造

成损失的,依法承担赔偿责任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三十二条 排水户违反本办法规定,拒不接受水质、

水量监测或者妨碍、阻挠城镇排水主管部门依法监督检查

的,由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给予警告;情节严重的,处 3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


